
二○○四至○五年度政務職系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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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即將為政務職系展開招聘工作，以期於二○○四至○五年度以公務員條款

聘任不多於三十位政務主任。 
 
  申請日期由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至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有關空缺的招聘廣

告將於二○○四年九月十一日、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在明報及星島日報（本港及海外

版）以及南華早報刊登，並於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起於公務員事務局的網頁

（http://www.csb.gov.hk）刊載。市民也可透過互聯網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

訊中心（http://www.info.gov.hk）或設置於地鐵及九廣鐵路各車站、大型商場及其

他地點的公眾資訊服務站（「生活易」）參閱有關的招聘廣告。 
 
  持有所需的本港大學學位（或同等學歷），或將於二○○五年夏季參加學士學

位課程畢業試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若在香港至少居住滿七年，均可投

考上述職位。申請人可留意有關的招聘廣告以了解政務主任的具體入職要求。 
 
  所有申請政務主任一職的人士，必須具備綜合招聘考試（前稱「綜合招聘考

試（第一部分）」）全部三張試卷（即中文運用、英文運用和能力傾向測試試卷）

的有效及格成績。 
 
  申請政務主任職位而現時沒有綜合招聘考試有效合格成績的申請人將被邀請

於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綜合招聘考試（為在香港居住的考生

而設）。 
 
  只有具備綜合招聘考試全部三張試卷的有效及格成績或於是次綜合招聘考試

考取有效及格成績的合資格申請人，方會獲邀參加於二○○五年一月八日舉行的政

務主任招聘考試（前稱「綜合招聘考試（第二部分）」）。在香港以外地區居住

或就讀的考生可於二○○五年一月八日參加在六個海外考試地點和香港舉行的綜

合招聘考試和政務主任招聘考試。我們會根據申請人於政務主任招聘考試的成績

編訂是次招聘的面試名單。 
 
  申請表格（CSB 606 及 CSB 606A（9/2004））可向民政事務總署各區民政事

務處諮詢服務中心或勞工處就業科各就業中心索取或可透過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http://www.csb.gov.hk）下載。申請人亦可透過公務員事務局網頁直接遞交申



請。每位申請人只須經一種途徑遞交申請（即親身遞交、郵寄申請或網上申請）。

重覆申請可導致延誤處理，令申請人未能及早接獲考試通知。 
 
  為了於二○○六至○七年度將公務員編制減少至大約十六萬個職位，政府於二

○○三年四月一日開始暫停招聘公務員。一個由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共同擔任

主席及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擔任成員的委員會，負責考慮所有豁免申請。委員會

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個申請，並會於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會批准該些申請。 
 
  委員會審慎地考慮了政務職系的申請，並經過覆核政務職系提出的理據及職

系的人手狀況後，同意有切實需要於二○○四至○五年度再次招聘政務主任。政務

職系在獲得例外批准於二○○四至○五年度招聘不多於三十位政務主任後，正式展

開有關的招聘工作。 
 
完 
 
二○○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五） 


